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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过去以药养医的政策中，发改委价格司主导的药品中标价基本是药品出厂

价的 10倍左右。这种政策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：涉官员的行贿受贿现象多，医

生不对症下药而视提成开药，医药代表干扰医疗秩序，病人被过度用药，医保账

户被严重透支，药企研发新药的积极性遭到抑制。 

有鉴于此，为配合国家深化医疗改革新的举措，提出如下建议： 

1、 药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为出厂价的 2-3倍，医学仪器的检查费用降为目前的一

半左右，减少药械价格的人为干预，使得符合商品的市场经济规律。 

2、三甲医院的门诊挂号费提高为 50-100 元/次，以此作为提高医院和医生收入

的手段之一。既体现医生门诊价值，尊重医生智力劳动，又保证门诊服务时

长，提高门诊质量，减少不必要的仪器检查费用；同时，自动限制三甲医院

的普通门诊量，让常见病病人流向基层医院（基层医院的门诊挂号费维持现

状）。 

3、医疗手术费价格提高为目前的 2 倍，以此作为提高医院和医生收入的手段之

二。体现治疗过程应有的价值，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治疗质量。克服

过去手术治疗费偏低，不少医务人员依靠收取红包寻求心理和收入平衡的不

良现象，减少医患矛盾，重建医患信任。 

4、建立药企与医院、药企与消费者、医院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互联网平台，药

品器械价格予以公示，同时规范处方药的销售管理制度。保证购销渠道畅通，

又减少错用药的隐患。 

5、建立中华老字号药品的保障制度，保证这些价廉物美好药不停产不停售。大

力鼓励原创性新药的研发和更高价推广，使得中国医药产业获得长足的进步。 

 


